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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宜华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并称“《募集说

明书》”）、《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宜华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宜华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以下并

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宜华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宜华集团”）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

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海通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一、事项基本情况 

（一）17宜华企业MTN002到期兑付存在不确定性的特别风险 

2020年7月20日，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集团”）公告

关于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7宜华企业

MTN002，债券代码：101761030）到期兑付存在不确定性的特别风险。17宜华企

业MTN002应于2020年7月26日到期兑付本息，由于宜华集团资金未能如期回笼，

本息到期兑付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情况如下： 

1、17宜华企业MTN002基本情况 

（1）发行人：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7宜华企业MTN002 

（4）债券代码：101761030 

（5）发行金额：10.00亿元 

（6）发行期限：3年期 

（7）评级情况：主体评级C，债项评级CC 

（8）本计息期债券利率：5.80% 

（9）兑付日：2020年7月26日 

（10）应偿付本息金额：105,800.00万元 

（11）主承销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兑付风险提示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宜华集团旗下地产板块的销售和回款未达预期，

旗下酒店的运营也持续受到疫情的影响，现金流承压，导致17宜华企业MTN002本

息兑付存在不确定性。 

宜华集团目前正在与17宜华企业MTN002全体债券持有人沟通，积极协商制定

展期、置换等处置方案，最大程度保障债券持有人权益，相关情况将另行公告。 

（二）17宜华企业MTN002未按期足额兑付本息 

2020年7月27日，宜华集团公告关于2017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7

宜华企业MTN002，债券代码：101761030）未按期足额兑付本息的公告。17宜华

企业MTN002应于2020年7月26日（实际兑付日：2020年7月27日）兑付。截至2020

年7月27日日终，宜华集团未能按期足额偿付“17宜华企业MTN002”本金和利息，



 

具体情况如下： 

1、17宜华企业MTN002未按时足额兑付本息的原因 

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宜华集团旗下地产板块的销售和回款未达预期，旗

下酒店的运营也持续受到疫情的影响，现金流承压。 

2、相关后续安排 

（1）宜华集团将继续通过多种途径努力筹措资金，尽快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本

期债务融资工具的本金和利息。 

（2）后续信息披露 

宜华集团将严格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

和《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

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并保持与债券持有人及相关中介机构的密切沟通，做好相

关后续处置工作，持续披露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3）配合主承销商召开持有人会议 

宜华集团将全力配合主承销商适时召开“17宜华企业MTN002”持有人会议，

积极商讨展期、置换等救济措施，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三）17宜华企业MTN001延期付息的后续进展 

2020年7月27日，宜华集团公告关于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7

宜华企业MTN001，债券代码：101761015）延期付息的后续进展公告，17宜华企

业MTN001应于2020年5月2日付息，由于宜华集团资金回笼不达预期，导致目前尚

未偿付17宜华企业MTN001利息，具体情况如下： 

1、17宜华企业MTN001基本情况 

（1）发行人：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7宜华企业MTN001 

（4）债券代码：101761015 

（5）发行金额：10.00亿元 

（6）发行期限：5年期 

（7）评级情况：主体评级C，债项评级CC 

（8）本计息期债券利率：6.50% 

（9）兑付日：2022年5月2日 



 

（10）应偿付利息金额：6,500.00万元 

（11）主承销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未能如期支付利息原因及应对措施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宜华集团旗下地产板块的销售和回款未达预期，

旗下酒店的运营也持续受到疫情的影响，现金流承压，目前，宜华集团正积极筹措

资金，预计不晚于2020年9月30日之前偿付应偿付利息，并自应付未付利息之日起，

按应付利息每日0.21‰承担违约责任。 

 

 

海通证券作为“15宜集债”、“16宜华01”、“18宜华01”、“18宜华02”、

“18宜华03”、“19宜华01”和“19宜华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徐昊、郑云桥 

联系电话：010-88027168 

传真：010-88027190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天圆祥泰大厦 15 层 

邮编：100029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度第十五次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月    日 

 


